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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编制课题组
二〇一七年八月

[bookmark: _Toc384044951]1.1 任务由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中办发〔2015〕57号），提出“2015年至2017年，选择部分省份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从2018年开始，在全国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到2020年，力争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构建责任明确、途径畅通、技术规范、保障有力、赔偿到位、修复有效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福建省作为建设生态文明试点省份之一，省委省政府在闽委发〔2014〕21号中明确提出逐步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2016年12月，福建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有序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规范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编制鉴定评估技术规范。试点地区应按生态环境要素分类研究制定生态环境损害鉴定技术标准和专项技术规范上报省环保厅和省质监局等部门审查后发布。技术规范应在国家环境保护部已发布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荐方法》、《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损害调查》基础上，针对基线确定、因果关系判定、损害数额量化等损害鉴定关键环节，将鉴定评估技术要求细化到具体实施操作层面，使之与司法体系充分接轨。”由此，加快建立福建省相关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方法地方标准对于我省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为配合生态省试点工作，推进生态文明改革，规范我省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保证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质量，2016年8月，福建省环境保护厅正式立项编制“福建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方法”。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于2017年5月把《福建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通用规范》项目纳入了“2017年第一批福建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中，由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为主，联合厦门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泉州师范学院、厦门市环境科学研究院、三明市环科所、莆田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集美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等单位开展标准制订工作。
[bookmark: _Toc384044952]1.2 工作过程
（1）成立编制小组
2017年1月，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为主成立了标准编制组，负责福建省地方标准《福建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通用规范》的编制工作。
（2）国内外标准、文献调研
2017年1-5月，编制组广泛调研了国内外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方法，特别是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环境标准体系，充分研究了国家环境保护部已发布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荐方法》、《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损害调查》等规范。编制组明确这些规范仍未形成标准，同时，这些规范主要是作了原则性规定，细化程度不足；与执法、司法实践接轨不够，证据化程度不足。编制组确定了本规范应在《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和《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等国内现有标准、方法及法规的基础上，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完善：一是接轨，通过构建更为严谨的术语体系与更为科学的操作程序，使之与司法、执法实践充分接轨。二是证据化，从证据形成的角度分清职责、梳理逻辑、厘清概念、规范表述，使鉴定评估过程更具客观性与可操作性。三是体系化，以通用规范作为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核心标准，与按生态环境要素分类的其他细化技术规范相衔接，构成更具可操作性的完整技术方法体系，使鉴定评估活动更为科学与有序。
（3）规范编制
2017年6月-8月，编制组在文献和现场调研工作基础上，全面梳理了国内外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案例情况，特别是结合本所十多年来在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方面的司法实践，广泛听取相关专家和从业人士的相关意见，编写了《福建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通用规范》（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bookmark: _Toc384044953][bookmark: _Toc384044954]2 标准编制必要性
目前国内还未有相关标准，本规范可填补国内空白。虽然近年来环境保护部陆续颁布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2014）、《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2016）、《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损害调查》（2016）等规范，但仍未形成标准。同时，这些规范主要作原则性规定，细化程度不足；与执法、司法实践接轨不够，证据化程度不足。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根本目的是为环境保护和对损害环境行为的处置提供有效能的证据（具备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环境污染实质入刑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建立，使得我国的环保工作真正进入了环境法治阶段。在新的形势下，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意见开始要面对律师等高智商团队的法庭质证，环保系统体制内单位（包括一些有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资质的机构）的鉴定结果却经常只能作为专家证人意见，难以形成法院所采信的证据。随着公民法制及维权意识的提升，在环境案件的磋商、仲裁、行政执法等领域与司法审判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环保部于2011年5月发布了《环境行政处罚证据指南》，并多次在文件中提出执法与司法的衔接问题，专家们也发表了大量相关文章。但由于多数环境科研单位或技术人员对于司法实践并不熟悉，考虑问题主要从技术角度出发，难于满足当前环保形势的要求。随着我省环境法治工作的迅速推进，通过标准制定加强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证据化程度和可操作性已相当迫切。
综上，本标准可弥补目前国内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方法在证据形成的可操作性和与地方环境保护实践结合上的不足；可填补国内相关标准空白，其制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3 制定标准的法律依据、编制原则及总体思路
[bookmark: _Toc384044955]3.1 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依据
[bookmark: _Toc384044956]《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2016）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损害调查》（2016）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2014）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荐方法》（201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1年12月21日法释【2001】33号）
《环境行政处罚证据指南》（环境保护部2011）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2011）
《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修订版（2016）
《司法鉴定文书规范》
GB/T19627刑事技术微量物证的理化检验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
《水域污染事故渔业损失计算方法规定》（农业部[1996]14号）
《污染死鱼调查方法（淡水）》（农渔函[1996]62号）
《关于发布全国生物物种资源调查相关技术规定（试行）的公告》（环保部2010）
《人体损伤残疾程度鉴定标准（试行）》（2006）
GB6721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
NY/T1263农业环境污染事故损失评价技术导则
SF/ZJD0601001农业环境污染事故司法鉴定经济损失估算实施规范
GB/T21678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
HY/T095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指南
HJ/T589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
HJ/T298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NY/T398农、畜、水产品污染监测技术规范
HJ/T91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164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166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193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
HJ/T194环境空气质量手动监测技术规范
NY/T1669农业野生植物调查技术规范
DB53/T391自然保护区与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监测技术规程
HJ630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
GB3095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838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14848地下水质量标准
GB15618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声环境质量标准
GB11607渔业水质标准
HJ25.1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
HJ25.2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
HJ25.3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HJ25.4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
HJ/T192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试行）
HJ710.1~HJ710.11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2017）
GA/T1193-2014《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规范》
GA/T1193-2014《劳动能力鉴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
GB/T 31147-2014《人身损害护理依赖程度评定》
3.2 编制原则
（1）一致性，与国家及省级有关的环境法律法规、标准协调配套，与福建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针政策一致。
（2）体系化，以通用规范作为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核心标准，与按生态环境要素分类的其他细化技术规范相衔接，构成高可操作性的完整技术方法体系，使鉴定评估活动更为科学与有序。
（3）证据化，从证据形成的角度分清职责、梳理逻辑、厘清概念、规范表述，使鉴定评估过程更具客观性与可操作性。
（4）充分接轨，通过构建更为严谨的术语体系与工作程序，使之与司法、执法实践充分接轨。
[bookmark: _Toc384044957]3.3 总体思路
规范制订技术路线见下页。
4 规范主要内容
4.1 适用范围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损害调查》等技术规范，编制组将《福建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通用规范》（以下简称《通用规范》）的适用范围界定为因环境污染（包括突发环境事件）导致环境损害的鉴定评估。
《通用规范》规定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常用的术语及其定义，案件的受理、流转、结果报告等通用程序，工作方案制定的要求，环境物证勘验的任务和程序以及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范围、原则和价值量化方式方法。
    由于核与辐射所致环境损害的特殊性、复杂性和敏感性，《通用规范》的制定过程中，没有考虑核与辐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相关内容。因此，《通用规范》不适用于因核与辐射所致土壤环境损害的鉴定评估。

 (
接受规范制订任务
      成立编制组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与司法部门的衔接问题需求调研
查阅文献及资料收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管理、政策资料
国内外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方法体系
编写标准草案并进行内部论证
研究规范的主要内容
通用术语
物证勘验与提取
损害评估
确定规范内容
预评估与方案
征求专家意见
编制规范文本和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汇总处理、送审稿、技术审查及完成报批稿）
司法标准
环保标准
通用程序
损害鉴定
)图3.3-1 规范制定工作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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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术语体系
4.2.1 术语
《通用规范》以结果为导向，围绕证据形成建立通用术语内在逻辑,共建立近40个主要术语： 
1）	环境损害 
2）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 
3）	环境损害证据 
4）	证据能力 
5）	证据证明力 
6）	环境物证 
7） 环境书证 
8）	环境损害现场 
9）	现场勘查 
10）生态环境损害调查 
11）踏勘 
12）勘验 
13）环境物证的勘验 
14）勘验记录 
15）环境物证提取 
16）检材 
17）检验 
18）环境要素 
19）确定/鉴定 
20）环境损害量化 
21）环境损害因果关系鉴定	 
22）参与度（相关度） 
23）环境暴露 
24）人身损害 
25）财产损害 
26）生态环境损害 
27）生态系统服务 
28）基线/生态环境基线 
29）期间损害 
30）基本恢复 
31）补偿性恢复 
32）补充性恢复 
33）永久性损害 
34）直接经济损失 
35）应急处置费用 
36）事务性费用 
37）环境修复 
38）生态恢复 
39）可接受风险水平 
4.2.2 术语例举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指为环境损害行为处置提供证据而进行的专业技术仲裁意见提供过程。
在此过程中，环境鉴定评估机构委派具备相关资质的人员，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方法，综合运用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进行环境勘查与环境取证，分析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与环境损害间的因果关系，评估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所致环境损害的范围和程度，确定生态环境恢复至基线并补偿期间损害的恢复措施，量化环境损害数额的过程。
环境损害证据：指证明环境损害法律事实的材料。证据和证据形成的证据链可用于再现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 
证据能力：证据能力是衡量材料能够被作为证据使用的前提。
材料必须同时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时才具有证据能力。其中，证据的客观性是指证据应该具有客观存在的属性。证据的关联性又称相关性，是指证据必须与待证案件事实存在一定的联系。证据的合法性，是指证据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和提供，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不为法律所禁止。 
证据证明力：证明力，又称证据价值，是材料证明某案件事实的能力。
证明力决定了证据材料在仲裁、行政执法与司法审判等法律程序中被采信的几率。 
确定/鉴定：在此指对环境损害的后果、原因、责任等进行分析、鉴别与评定。
其主要内容是对损害的性质、基准、程度、影响范围、原因及责任等进行专业分析判断并提供意见，具体包括环境损害范围确定、基线确定、因果关系鉴定、人身损害鉴定、财产损害鉴定、生态环境损害鉴定等。 
注1：《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II》中使用“损害确认”、“基线确认”的提法。“确认”一词有司法确认、行政确认、会计收支确认、承认确认4种主要适用情形，对于鉴定评估机构，这四种含义都不合适，因此，确认最好改为确定或鉴定。
注2：《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2016）用了 “基线确定”和“损害确认”
环境损害因果关系鉴定：指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根据因果关系理论对环境损害行为与环境损害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的鉴别与评定。
对环境损害因果关系作出客观、正确的鉴定，决定着污染者是否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及在多大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关键问题。 
注1：《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II》中使用了“因果关系判定”的提法。“判定”一词可理解为判断确定，但也易与司法判定或行政判定相混淆，中立的鉴定评估机构并无司法或行政的“判定”权力，因此也最好改为鉴定或评定。）
注2：《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2016）使用了“因果关系分析”
参与度（相关度）：在此指污染环境行为在生态环境损害后果中原因力（所起作用或介入程度）的大小。
环境损害评估：指对环境损害的后果与责任进行价值计量。
环境损害评估的主要内容包括对应急处置阶段造成的应急处置费用、人身损害、财产损害、事务性费用等各类直接经济损失进行计算以及对生态环境损害程度进行价值计量。
注1：《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II》中“损害数额量化”的提法值得商榷，既有数额还谈量化？损害数额计算倒还说得过去）
注2：《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2016）已改为“损害价值量化”
4.3通用程序
    本部分规定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通用程序，包括案件的受理程序、检材的流转程序、结果报告程序、过程记录程序、档案管理程序及出庭程序。
4.3.1鉴定评估工作原则
[bookmark: _Toc491090431][bookmark: 适用2]    证据效能原则：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根本目的是为环境保护和对损害环境行为的处置提供有效能的证据（具备证据能力与证明力）。围绕这一目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树立起严格的证据意识，在环境物证和书证的勘验提取上，重视其时效性、针对性、客观性、规范性和关联性。在专业分析判断中，注重理论方法和基础数据的鉴别使用，严密推理论证过程，严格审核基础资料，完善工作程序和审批流程，以审慎的科学态度得出鉴定评估意见，从而最大程度地降低机构出具报告文书的排除机会，更好的为环境案件的仲裁、执法和司法等活动服务。
[bookmark: _Toc491090432]    规范合法原则：鉴定评估工作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规定的程序和方法开展，鉴定评估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具备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所需能力和资质，鉴定评估意见书应符合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规定的程序、结构及内容要求。
[bookmark: _Toc491090433]    科学合理原则：鉴定评估工作应制定科学、合理、可操作的工作方案。鉴定评估工作方案中应包含严格 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措施。
[bookmark: _Toc491090434]    独立客观原则：鉴定评估机构及鉴定人员应当运用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独立客观地开展鉴定评估，不受鉴定评估委托方以及其他方面的不正当影响。鉴定评估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与环境损害利益相关方等无利害关系。
4.3.2鉴定评估工作程序
[bookmark: _Toc491090435]1）受理程序
[bookmark: _Toc491090436][bookmark: _Toc491090437][bookmark: _Toc491090440][bookmark: _Toc491090441][bookmark: _Toc491090442]包括案件的接待，了解案情，明确鉴定要求，决定是否受理以及登记。
[bookmark: _Toc491090445]    当场未能决定是否受理的，可先行接收，并应向委托人出具材料收领单。材料接受后，应在《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规定的时限内决定是否受理。决定不受理的，应将材料退回委托人，并向其说明原因。决定受理的，继续往下流程。
[bookmark: _Toc491090447][bookmark: _Toc491090448]2）鉴定评估程序
案件受理后，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选择相应的鉴定评估程序、组成鉴评组，并指定第一鉴定评估人。
    鉴定评估程序可分为普通程序、复杂程序和（或）会检程序。
    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初次鉴定的一般案件进入普通程序。复核、重新鉴定，或重大、疑难案件的鉴定可直接进入复杂程序。已经多次鉴定并产生重大分歧意见的，或特别重大案件的鉴定可直接进入复杂程序或会检程序。
[bookmark: _Toc491090450]    确定鉴评组和鉴定评估人：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鉴定评估人应当具备相关执业资格。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须由2人以上（含2人）鉴定评估人组成的鉴评组共同完成。
    鉴评组实行第一鉴定评估人负责制，第一鉴定评估人负责组织鉴定评估的实施，控制鉴定评估的时限。
    普通程序中鉴评组鉴定评估人不少于2人。
    复杂和会检程序中鉴评组鉴定评估人不少于3人。
[bookmark: _Toc491090453]    3）鉴定评估方法
[bookmark: _Toc491090454]    鉴定评估人应遵循《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中鉴定评估方法的选择原则，根据鉴定评估要求和环境损害预评估的结果确定鉴定评估方案，选择鉴定评估方法，并严格按照相应的鉴定评估规范或文件化技术规范、操作规程、作业指导书等进行。
[bookmark: 分类评估规范]    a)在遵循本规范的基础上，不同环境要素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还应当遵循适用的分类鉴定评估规范。
    b)鉴定评估中使用专门仪器的，应当按照相应仪器的检验规程或作业指导书进行。
    c)使用其它理化分析仪器，检验方法应当遵循相应仪器的国家或行业标准，如GB/T19627刑事技术微量物证的理化检验。
d)选择的鉴定评估方法系非标准方法的，应采用该专业领域多数专家认可的技术方法。

[bookmark: _Toc491090456][bookmark: _Toc491090457][bookmark: _Toc491090458][bookmark: _Toc491090459][bookmark: _Toc491090460]    4）检材流转程序包括检材的标识、检材的交接、检材的补充。
[bookmark: _Toc491090461]    5）形成结果报告程序
[bookmark: _Toc491090462]    形成结果报告的原则：
    第一鉴定评估人负责汇总鉴定评估中各鉴定评估人的检验结果，并组织鉴评组鉴定评估人共同讨论。
    鉴定评估意见一致的，由第一鉴定评估人汇总检验结果及时起草鉴定评估文书草稿，并及时提交复核和签发。
鉴定评估意见出现意见分歧的，第一鉴定评估人负责组织鉴评组鉴定评估人共同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如最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按意见分歧处理。
根据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专业特点，鉴定评估文书的内容至少应包括：
a)委托人：委托机构（或人）。
b)委托事项：具体的鉴定评估要求。
c)受理日期：受理鉴定评估的具体日期。
d)鉴定评估材料：通常包括需要鉴定评估的材料
e)鉴定评估过程：描述鉴定评估活动发生的过程，包括人员、时间、地点、内容、方法，鉴定材料的选取、使用，采用的技术标准、技术规范或者技术方法，检查、检验、检测所使用的仪器设备、方法和主要结果等。
f)分析说明：对鉴定评估过程中发现的现象及检验结果进行综合的分析评断，并阐述作出相应鉴定评估意见的具体依据。分析说明主要应包括损害确定、因果关系分析和环境损害量化及其他特别事项等。
g)鉴定意见：鉴定评估意见的表述应准确客观、并简明扼要。
h)落款：鉴定评估人签名并加盖鉴定评估机构的鉴定评估专用章。
i)附件：检验图片、图谱等。
[bookmark: 附件c]对于情况复杂的，需要出具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意见书，按照委托要求和项目逐项详细说明，鉴定评估人应对鉴定评估文书进行审核和校对，并签名认定，建议鉴定评估机构设置专职校对人对鉴定评估文书的文字进行校对。
[bookmark: _Toc491090467]6）过程记录程序
[bookmark: _Toc491090468]基本要求：
[bookmark: _Toc491090470]a）鉴评组鉴定评估人在鉴定评估过程中一切与鉴定评估活动有关的事项、情况都应当及时、客观、全面地作好记录，如有修改，应采用杠改方式，使被修改的原有内容能清晰辨认，不得事后涂改。
b）鉴评组鉴定评估人应妥善保存过程记录、原始数据、图片等有关原始记录资料，并及时移交第一鉴定评估人。
c）第一鉴定评估人负责审查、汇总鉴评组各鉴定评估人的过程记录、原始数据、图片等原始记录资料，并集中妥善保存。
d）各项记录内容应使用规定的记录表格，记录应由其它鉴定评估人或复核人进行审核。    

7）档案管理程序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档案资料应装订成册，主要内容包括：
a)封面。
b)目录。
c)鉴定评估文书（包括附件）。
[bookmark: 签发稿]d)鉴定评估文书签发稿。
e)案件受理过程中形成的记录资料。
f)检材流转过程中形成的记录资料。
g)鉴定评估中形成的记录资料，如过程记录、图表、图片、数据等。
h)结果报告中形成的记录资料。
i)其它相关资料。
第一鉴定评估人根据文书归档的有关规定详细整理有关鉴定评估资料，并将整理好的档案材料及时移交档案管理员，并作好有关的交接记录。
鉴定评估机构的档案管理员应按照有关规定详细核对和整理有关鉴定评估档案资料，并将整理好的档案材料装订成册并及时移交机构的档案管理部门，并作好有关的交接记录。鉴定评估机构的档案管理员应按照有关规定详细核对和整理有关鉴定评估档案资料，并将整理好的档案材料装订成册并及时移交机构的档案管理部门，并作好有关的交接记录。
[bookmark: _Toc491090473]    8）出庭程序
[bookmark: _Toc491090474]    职责和原则：
    鉴定评估人依法出庭接受法庭的质询，是鉴定评估人应当履行的责任。
    鉴定评估人接到审判机关的出庭通知后，应征得本鉴定评估机构同意后出庭接受法庭的质询。
    普通案件，一般由第一鉴定评估人或由鉴定评估机构指派一名鉴定评估人出庭，就出具的鉴定评估意见书接受法庭质询。
    复杂、疑难案件或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可指派多名鉴定评估人共同出庭，就出具的鉴定评估意见书接受法庭质询。
[bookmark: _Toc491090476]    出庭质证的行为规范：
    着装规范：着装整洁，不宜着便装。男士以着正装为宜。女士以着职业装为宜。
    举止规范：严格遵守法庭纪律，言行举止得体。
    语言规范：回答问题应说普通话，语言规范，不过多使用专业术语。口齿清楚，语气平和而果断，音量适中。
    内容规范：鉴定评估人在接受法庭质询中，回答问题的内容只限于与鉴定评估意见书有关的内容。对于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及与鉴定无关的内容，鉴定评估人可以向法庭说明理由并拒绝回答。
4.4预评估与方案制定
[bookmark: _Toc491090481]    预评估的目的：
    1）进行事件原因调查与信息收集。
2）初步确定污染是否超过环境基准或标准，并对人体健康、自然资源或生态环境造成损害。
    3）为制定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方案提供基础。
[bookmark: _Toc491090499]    方案制定：
[bookmark: _Toc491090500]    1）鉴定评估范围确定
[bookmark: 损害确定]    损害类型和范围的确定是在事故调查和信息收集的基础上，以专业知识对前期信息进行分析加工，并依据鉴定评估标准对损害予以确定的过程。
    鉴定评估人员收集环境损害信息后在污染影响区域进行公示公告，影响区域内的群众可以了解情况，提出异议。群众对鉴定评估范围中的遗漏或多列、重复内容提出意见的，经查证属实，应及时修正。
[bookmark: _Toc491090501]    2）鉴定评估方法筛选
    鉴定评估方法筛选是指鉴定评估机构和鉴定评估人根据环境污染事故的类型、特点和范围、现场调查勘验、采样分析等综合情况，根据相关技术规范，筛选科学恰当的损害鉴定评估方法的过程。
[bookmark: _Toc491090502]    3）鉴定评估方案编制
    鉴定评估机构在初步确定污染因子、污染类型、污染对象以及鉴定评估范围基础上，制定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
    工作方案包括描述环境污染损害事件背景以及应急处置阶段已经采取的行动，初步确定污染类型以及影响区域，提出鉴定评估内容、鉴定评估方法与技术路线，明确数据来源与技术需求，确定主要任务、工作进度安排与经费预算。若需要开展损害鉴定评估取证检测，应当制定详细的损害鉴定评估取证检测方案。
4.5环境物证勘验和提取要求
环境物证勘验的任务
（1）	研究案件情况，发现可疑实体（通常指实物或痕迹）。
（2）	研究可疑实体，发现可疑实体与环境损害或案件事实的联系。
（3）	对具有物证或书证意义的可疑实体应依法提取，及时掌握揭露环境损害行为或弄清案件事实的证据。
环境物证勘验的程序
（1）	研究案件情况，仔细勘验现场，发现可疑实体。
（2）	观察实体状况，核实实体来源。
（3）	研究实体特征，发现可疑迹象。
（4）	分析判断可疑实体与环境损害或案件事实的联系。
（5）	依法提取可疑实体。
（6）	客观、全面地制作环境物证勘验记录。
环境物证提取的基本原则
（1）依法提取
a)提取环境物证应当通过合法的途径，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
b)提取环境物证时，应当有委托人指派或者委托的人员在场见证并在提取记录上签名。
c)提取环境物证，应当由不少于2名鉴定评估机构的工作人员进行，其中至少1名应为有资质鉴定评估人。
d)提取环境物证的过程应进行拍照或录像。
e)提取的环境物证应制作书面清单，并由提取人、在场见证人共同签名认定。
(2)保持原貌
a)现场可疑实体，在提取时应先拍照、固定其在现场的原始状态及与其他证据之间的关系，并在勘验笔录上作详细记录。
b)提取环境物证时应采取科学的方法。
c)提取环境物证时应尽量保持其原始的状态。
d)现场环境物证应及时提取，并尽快送检。
(3)安全保存
a)环境物证提取后应采用适当的方式进行包装固定，防止其被污染、破坏、遗失。
b)环境物证的固定以尽量保持其原样为原则。
c)环境物证提取后应进行唯一性标识，防止被混淆或调换。
d)提取的环境物证经标识、固定后应妥善保存，防止保存环境导致其状态产生变化。

环境物证提取方法
（1）取证检测对象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取证检测对象主要包括环境空气、水环境、土壤、农作物、水产品、野生动植物以及受影响人群等。
（2）检材提取方法
根据预评估初步确定的影响区域与污染受体的特征，确定取证检测方案，开展优化布点、现场采样取证、检材运送、检测分析、数据收集、综合分析等。
基于现场踏勘初步结果，合理设置影响区域污染受体及基线水平的取证检测点位。
检材的布点、采样、运输、质量保证、检测分析须依照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进行：
a)人身损害取证根据临床医学诊断证明及法医学鉴定相结合。
b)财产损害取证检测可参考NY/T398、GB/T8855等技术规范。
c)环境介质取证检测可参考HJ/T91、HJ/T164、HJ/T166、HJ/T193、HJ/T194、HJ/T589等技术规范。
d)生物资源取证检测可参考NY/T1669、DB53/T391、HJ710.1~HJ710.11、《关于发布全国生物物种资源调查相关技术规定（试行）的公告》等技术规范。
4.6环境损害鉴定
4.6.1环境损害调查
    环境损害调查可参照《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损害调查》（2016）进行，其中涉及环境物证勘验和提取的，参照本规范第4部分 环境物证勘验和提取要求。
    环境损害调查的任务为：
    明确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的发生时间、地点，污染排放方式、排放去向、排放频率、特征污染物、排放浓度、排放过程、排放总量等情况。
    掌握乱捕滥猎、乱砍滥伐、毁林造田等破坏生态行为的破坏方式、破坏对象和影响范围等情况。
    分析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产生生态环境损害的可能路径、途径和机制，如特征污染物排放导致环境空气、地表水、沉积物、土壤、地下水等损害，并进一步造成生物损害的路径、途径和机制。
    收集分析生态环境损害的相关材料，确定生态环境基线，开展生态调查、环境监测、遥感分析、文献查阅等，确定评估区域生态环境与基线相比是否受到损害，识别生态环境损害的类型。
4.6.2环境损害范围确定
[bookmark: _Toc491090525]    空间范围确定
    综合利用现场调查、环境监测、生物监测、模型预测或遥感分析（例如航拍照片、卫星影像等）等方法初步确定人身损害、财产损害或生态环境损害的可能范围，在此基础上开展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最终确定人身损害、财产损害、生态环境损害与应急处置费用及其他事务性费用鉴定评估的空间范围。
[bookmark: _Toc491090526]    时间范围确定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时间范围因损害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
    人身损害鉴定评估的时间范围以污染环境行为发生日期为起点，持续至污染环境行为导致人身损害的可能的最大潜伏期为止。
    财产损害鉴定评估的时间范围根据损害对象、损害性质和赔偿方式等具体情况确定。
    生态环境损害评估的时间范围以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发生日期为起点，持续到受损生态环境及其生态系统服务恢复至生态环境基线为止。
    应急处置费用评估的时间以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日期为起点，持续到应急处置结束日期为止。
4.6.3基线确定
    基线的确定方法包括：
    利用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发生前评估区域近三年内的历史数据确定基线，数据 来源包括历史监测、专项调查、学术研究等反映生态环境质量状况的历史数据。
    利用未受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影响的相似现场数据确定基线，即“对照区域” 数据。“对照区域”应与评估区域的生态环境特征、生态系统服务等具有可比性。
    利用模型确定基线。可考虑构建环境污染物浓度与种群密度、物种丰度等生态环境 损害评价指标间的剂量-反应关系来确定基线。 
    参考环境基准或国家和地方发布的环境质量标准，如 GB3095、 GB3096、 GB3097、 GB3838、GB10070、GB11607、GB15618和 GB/T14848 等确定基线。
    当基线确定所需数据充分时，优先选择第 （1）和第（2）种方法确定基线，如果 第（1） 和第（2）种方法不可行，可考虑选择第（3）和第（4）种方法确定基线。当基线确定所需数据不充分时，可综合采用不同基线确定方法并相互验证。
4.6.4因果关系鉴定
[bookmark: _Toc491090529]    因果关系分析原则：
    行为证据原则。因果关系分析应以存在明确的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和生态环境损害事实为前提。应有直接或间接证据表明污染源存在明确的污染排放行为，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笔录、视听资料等。
    环境暴露与环境损害间存在时间先后顺序。即环境暴露发生在前，环境损害发生在后。
    环境暴露与环境损害间的关联具有合理性。环境暴露导致环境损害的机理可由医学、生物学、毒理学等理论做出合理解释。
    环境暴露与环境损害间的关联具有一致性。环境暴露与环境损害间的关联在不同时间、地点和研究对象中得到重复性验证。
    环境暴露与环境损害间的关联具有特异性。环境损害发生在特定的环境暴露条件下，不因其他原因导致。由于环境暴露与环境损害间可能存在单因多果、多因多果等复杂因果关系，因此，环境暴露与环境损害间关联的特异性不作强制性要求。
[bookmark: _Toc491090531]    因果关系分析内容：
    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间因果关系分析的主要内容包括行为-后果时间顺序分析、环境污染物（污染源、环境介质、生物）的同源性分析、污染物迁移路径的合理性分析、生物暴露的可能性分析、生物发生损害的可能性分析。
    行为-后果时间顺序分析。调查分析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间应存在明确的时间先后顺序。
    环境污染物的同源性分析。采样分析污染源、环境介质和生物中污染物的成分、浓度、同位素丰度等，采用稳定同位素或放射性同位素和指纹图谱等技术，结合统计分析方法，判断污染源、环境介质和生物中污染物是否具有同源性。
    迁移路径的合理性分析。分析评估区域气候气象、地形地貌、水文地质等自然环境条件，判断是否存在污染物从污染源迁移至环境介质最后到达生物的可能。建立环境污染物从污染源经环境介质到生物的迁移路径假设，识别划分迁移路径的每一个单元，利用空间分析、迁移扩散模型等方法分析污染物迁移方向、浓度变化等情况，分析判断各个单元是否可以组成完整的链条，验证迁移路径的连续性、合理性和完整性。
    生物暴露的可能性分析。识别生物暴露于环境污染物的暴露介质、暴露途径和暴露方式，结合生物内暴露和外暴露测量，分析判断生物暴露于环境污染物的可能性。
    生物发生损害的可能性分析。通过文献查阅、专家咨询和毒理实验等方法，分析污染物暴露与生态环境损害间的关联性，阐明污染物暴露与生态环境损害间可能的作用机理。建立污染物暴露与生态环境损害间的剂量-反应关系，结合环境介质中污染物浓度、生物内暴露和外暴露量等，分析判断生物暴露水平产生损害的可能性。
    排除其他可能的因素的影响，并阐述因果关系分析结论的不确定性。
[bookmark: _Toc491090532]    参与度评定
    在前述因果关系分析基础上，评定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在环境损害后果中原因力（所起作用或介入程度）的大小。一般有5种典型情形：
    “过失行为直接导致不良后果”。这种情形意味着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对造成环境损害具有100%的原因力。
    “主要由过失行为导致的不良后果”。这种情形意味着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对造成环境损害具有75%的原因力。
    “过失行为与其他原因共同导致”。这种情形意味着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与其他原因共同导致生态环境损害的出现，而任何一个因素单独存在时都不会出现这种不良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可评定该过失行为对造成环境损害具有50%的原因力。
    “过失行为属于诱发因素”。这种情形意味着其他原因是造成环境损害的主要因素，而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只是诱发因素或者促发因素，此时该过失行为在环境损害后果中的原因力是25%。
    “不良后果与过失行为没有关系”。这种情形意味着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对于环境损害没有任何原因力。在某些的情况下，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失行为，但该行为不导致特定的环境损害后果。
4.6.5环境损害鉴定
    环境损害鉴定包括人身损害鉴定（个体和群体），财产损害鉴定和生态环境损害鉴定，分别进行鉴定。
4.7环境损害评估
4.7.1环境损害评估的原则
    1）环境损害评估过程中应避免损害价值量的重复计算。
    2）环境损害评估过程中应根据价值评估方法的适用条件和优先次序，选择适宜的评价方法。
    3）生态环境损害优先选择基于环境修复或生态恢复的价值量化方法。
4.7.2环境损害价值量化
    环境损害评估和价值量化分别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人身损害价值量化；
2） 财产损害价值量化：a）固定资产损失；b）流动资产损失；c）农产品财产损失；d）林产品财产损失；e)渔产品财产损失；f）清除财产污染的额外支出。
3） 生态环境损害价值量化：a）生态环境损害直接经济损失；b）生态环境修复费；c）生物种群恢复费；d）鉴定评估费；
4） 应急处置费用：a）污染控制费用；b）污染清理费用；c）应急监测费用；d）人员转移安置费用；
5） 其他事务性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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